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2年9月29日我局对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光辉种植专业合作社粮食烘干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决定。现将作出的审批决定情况予以公告，公告日为2022年9月29日。
新环审﹝2022﹞8号

关于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光辉种植专业合作社粮食烘干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光辉种植专业合作社：

你单位报送的《粮食烘干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经我局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位于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夏园村，项目占地面积为6601.99平方米。项目主体工程为一层封闭厂房，建筑面积1340平方米，厂房中间放置一台燃生物质粮食烘干热风炉，该设备为一体化设备，配套的输送粮食设备为绞龙、吸粮机和输送带；项目还建设辅助工程、公用工程、环保工程和储运工程。项目总投资4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4万元。
二、同意技术评估意见。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允许类项目，厂房建设在设施农用地，燃生物质粮食烘干热风炉安装在厂房内部，用地性质合理，选址可行。项目在认真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中规定的污染防治措施后，各项污染物可实现达标排放，项目总量控制指标符合要求。因此，我局从环保角度同意你单位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地点、性质、规模、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三、减缓项目建设环境影响的主要措施
1.项目使用1.2MW燃生物质热风炉为烘干粮仓提供烘干热气，燃用玉米秸秆类生物质成型燃料，采用旋风除尘器与布袋除尘器处理锅炉烟气，处理后经25米高排气筒排放，污染物排放需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13271-2014）表3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中燃煤锅炉标准限值要求。
烘干废气排放至厂房内，通过厂房无组织排放；粮食装卸车在厂房内进行，通过厂房无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颗粒物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限值要求。
2.生活污水排入防渗旱厕，定期清掏，不外排。

3.项目运行期噪声主要为厂房内设备及铲车运行时产生的噪声，需选用低噪声设备、安装基础减振装置，采用厂房隔声，夜间不作业等措施控制噪声污染。厂界东侧、北侧、西侧噪声排放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厂界南侧噪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类标准要求。
4.生活垃圾统一收集，运至生活垃圾场；热风炉灰渣和除尘器粉尘暂存于1号仓库固废暂存区，收集后外售。

5.规范设置排污口，开展排污许可登记工作。

6.项目在施工和运营中，应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及时解决公众担忧的环境问题，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即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项目建成后，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运行。违反本规定要求的，承担相应环保法律责任。
五、新宾满族自治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本项目的日常监督检查。
